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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货物运输 

代理业管理规定 
 

(1995 年 6 月 6 日国务院批准　1995 年 6 月 29 日对外

贸易经济合作部令 1995 年第 5 号发布) 

第一章　总则 

第一条　为了规范国际货物运输代理行为，保障进出口

货物收货人、发货人和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企业的合法权益，

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，制定本规定。 

第二条　本规定所称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业，是指接受进

出口货物收货人、发货人的委托，以委托人的名义或者以自

己的名义，为委托人办理国际货物运输及相关业务并收取服

务报酬的行业。 

第三条　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企业必须依法取得中华人

民共和国企业法人资格。 

第四条　国务院对外贸易经济合作主管部门负责对全

国的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业实施监督管理。 
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经济特区的人民政府对外经济贸

易主管部门(以下简称地方对外贸易主管部门)依照本规定，

在国务院对外贸易经济合作主管部门授权的范围内，负责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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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行政区域内的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业实施监督管理。 

第五条　对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业实施监督管理，应当遵

循下列原则： 

(一)适应对外贸易发展的需要，促进国际货物运输代理

业的合理布局； 

(二)保护公平竞争，促进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业服务质量

的提高。 

第六条　从事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业务的企业，应当遵守

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、行政法规、接受有关行业主管机关

依照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实施的监督管理。 

第二章　设立条件 

第七条　设立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企业，根据其行业特点，

应当具备下列条件： 

(一)有与其从事的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业务相适应的专业

人员； 

(二)有固定的营业场所和必要的营业设施； 

(三)有稳定的进出口货源市场。 

第八条　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企业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

应当符合下列要求： 

(一)经营海上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业务的，注册资本最低

限额为 500万元人民币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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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经营航空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业务的，注册资本最低

限额为 300万元人民币； 

(三)经营陆路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业务或者国际快递业务

的，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 200万元人民币。 

经营前款两项以上业务的，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其中最

高一项的限额。 

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企业每设立一个从事国际货物运输

代理业务的分支机构，应当增加注册资本 50万元。 

第三章　审批程序 

第九条　申请设立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企业，申请人应当

向拟设立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企业所在地的地方对外贸易主

管部门提出申请，由地方对外贸易主管部门提出意见后，转

报国务院对外贸易经济合作主管部门审查批准。 

国务院部门在北京的直属企业申请在北京设立国际货

物运输代理企业的，可以直接向国务院对外贸易经济合作主

管部门提出申请，由国务院对外贸易经济合作主管部门审查

批准。 

第十条　申请设立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企业，应当报送下

列文件： 

(一)申请书； 

(二)企业章程草案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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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负责人和主要业务人员的姓名、职务和身份证明； 

(四)资信证明和营业设施情况； 

(五)国务院对外贸易经济合作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文件。 

第十一条　地方对外贸易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设

立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企业的申请书和其他文件之日起 45 天

内提出意见，并转报国务院对外贸易经济合作主管部门。 

国务院对外贸易经济合作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设

立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企业的申请书和其他文件之日起 45 天

内决定批准或者不批准；对批准设立的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企

业，颁发批准证书。 

第十二条　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企业应当凭国务院对外

贸易经济合作主管部门颁发的批准证书，依照有关法律、行

政法规的规定，办理企业登记、税务登记手续。 

第十三条　申请人自收到批准证书之日起 180 天内无正

当理由未开始营业的，国务院对外贸易经济合作主管部门应

当撤销批准证书。 

第十四条　批准证书的有效期为 3 年。 

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企业在批准证书有效期届满时，需要

继续从事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业务的，应当在批准证书有效期

届满的 30 天前向国务院对外贸易经济合作主管部门申请换

领批准证书。 

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企业未依照前款规定申请换领批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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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书的，其从事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业务的资格自批准证书有

效期届满时自动丧失。 

第十五条　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企业终止营业，应当依照

本规定第九条规定的设立申请批准程序，报告所在地的地方

对外贸易主管部门或者国务院对外贸易经济合作主管部门

并缴销批准证书。 

第十六条　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企业申请设立从事国际

货物运输代理业务的分支机构，应当依照本章规定的程序办

理。 

第四章　业务 

第十七条　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企业可以接受委托，代为

办理下列部分或者全部业务： 

(一)订舱、仓储； 

(二)货物的监装、监卸，集装箱拼装拆箱； 

(三)国际多式联运； 

(四)国际快递，私人信函除外； 

(五)报关、报检、报验、保险； 

(六)缮制有关单证，交付运费，结算、交付杂费； 

(七)其他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业务。 

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企业应当在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内，

从事经营活动。从事前款有关业务，依照有关法律、行政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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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的规定，需经有关主管机关注册的，还应当向有关主管机

关注册。 

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企业之间也可以相互委托办理本条

第一款规定的业务。 

第十八条　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企业应当遵循安全、迅速、

准确、节省、方便的经营方针，为进出口货物的收货人、发

货人提供服务。 

第十九条　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企业，必须依照国家有关

规定确定收费标准，并在其营业地点予以公布。 

第二十条　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企业从事国际货物运输

代理业务，必须使用经税务机关核准的发票。 

第二十一条　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企业应当于每年 3 月底

前，向其所在地的地方对外贸易主管部门报送上一年度的经

营情况资料。 

第二十二条　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企业不得有下列行为： 

(一)以不正当竞争手段从事经营活动； 

(二)出借、出租或者转让批准证书和有关国际货物运输

代理业务单证。 

第五章　罚则 

第二十三条　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企业违反本规定第十

九条、第二十一条规定的，由国务院对外贸易经济合作主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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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门予以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；未在限期内改正的，可以撤

销其批准证书。 

第二十四条　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企业违反本规定第十

七条第二款、第二十条、第二十二条规定的，由国务院对外

贸易经济合作主管部门予以警告、责令停业整顿直至撤销其

批准证书；工商行政管理、海关、税务等有关主管机关并可

依照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。 

第二十五条　违反本规定的规定，擅自从事本规定第十

七条规定的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业务的，由国务院对外贸易经

济合作主管部门取缔非法经营活动，并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

依照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。 

第二十六条　违反本规定，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

责任。 

第六章　附则 

第二十七条　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企业可以依法设立国

际货物运输代理业协会，协会依照其章程对会员进行协调指

导，提供服务。 

第二十八条　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
